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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5-025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实际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 2025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儒意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儒意”）及其下属企业、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洲发行”）、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集团”）相

关企业等关联方在日常经营中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

事陈曦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2025 年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与中国儒意等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中国儒意及其控股子公司、他城影业等关联方

发生的影视剧投资发行、游戏合作、影片 IP 授权等交易金额不超过 196,000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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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5 年  

预计金额 

截至 3 月

31 日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额       

接受服

务或采

购商品 

儒意影视等 
购买投资份额及

接受宣发服务 
市场定价 30,000 0 4,225.64 

儒意景秀 
接受游戏发行代

理服务 
市场定价 10,000 0 0 

五洲发行 接受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10,000 0 3,013.45 

提供服

务或销

售商品 

儒意影视等 
转让投资份额及

提供宣发服务 
市场定价 50,000 180.00 4,900.00 

儒意影视等 提供承制服务 市场定价 30,000 0 0 

儒意影视等 
提供观影等服务

及销售商品 
市场定价 3,000 7.79 407.58 

儒意景秀 提供影视 IP 授权 市场定价 20,000 0 0 

儒意景秀 

提供游戏发行授

权、广告营销、

观影等服务及销

售商品 

市场定价 40,000 31.10 2,089.18 

五洲发行 
提供观影及广告

营销等服务 
市场定价 3,000 75.82 763.08 

注 1：儒意影视：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注 2：儒意景秀：北京儒意景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将根据整体经营计划进行影视剧投资，加强成本管控，争取投资收益最

大化。影视剧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因影视剧投资

产生的分账款难以准确预计，公司将根据实际发生额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2、与万达集团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公司根据与万达集团相关企业签署的《房屋租赁与物业服务框架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缴纳下属部分影院租金及物业服务费，并依据双方合作需求

开展观影、联合营销等日常经营业务。鉴于公司控制权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变更

后已满 12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自 2025 年 4

月 16 日起公司与万达集团相关企业发生的交易不再构成关联交易。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公司与万达集团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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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5 年 1-3

月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接受服务或

采购商品 万达集团

相关企业 

接受租赁服务 
市场定价/协

议约定 
18,514.03 36,169.39 

接受物业服务 
市场定价/协

议约定 
11,961.48 48,653.54 

接受场地租赁、技术

等服务及采购工程材

料等 

市场定价 537.78 3,511.64 

提供服务或

销售商品 

提供观影、联合营

销、广告等服务 
市场定价 66.66 776.4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公司 2024 年与万达集团相关企业发生的接受影院租赁服务金额为

36,169.39 万元，接受物业服务金额为 48,653.54 万元。 

2、公司 2024 年向儒意影视支付的影视投资分账款金额为 1,636.16 万元，收

取的影视投资分账款金额为 1,679.17 万元。 

3、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 2024 年与中国儒意及其下属企业、五洲发行等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金额 

获批的交易

额度 

是否超过

获批额度 

披露索引

及日期 

接受服

务或采

购商品 

儒意影视等 
购买投资份额及接受宣

发服务 
4,225.64 50,000 否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

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

《关于公

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

项的公

告》 

儒意景秀 接受游戏发行代理服务 0 10,000 否 

万达集团相

关企业 

接受场地租赁、技术等

服务及采购工程材料 
3,511.64 12,000 否 

五洲发行 接受发行服务 3,013.45 
10,000 

否 

提供服

务或销

售商品 

五洲发行 提供观影、广告等服务 763.08 否 

儒意影视等 
转让投资份额及提供宣

发服务 
4,900.00 

50,000 

否 

儒意影视等 
提供观影等服务及销售

商品 
407.58 否 

儒意景秀 提供影视 IP 授权 0 20,000 否 

儒意景秀 

提供游戏发行授权、广

告营销、观影等服务及

销售商品 

2,089.18 4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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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集团相

关企业 

提供观影、联合营销、

广告等服务 
776.43 2,000 否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基于业务规划和合作关系对年度可能发生

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但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的发生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求决

定的，实际发生金额因外部环境变化、业务调整

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环境变化、市

场需求和部分业务调整等原因，对公司日常经营

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中国儒意控股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百慕大 

2、公司介绍：中国儒意是一家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影视制

作、线上流媒体运营以及游戏发行等业务。中国儒意在影视制作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曾制作《你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热烈》《逆行人生》和《北

平无战事》《琅琊榜》《追风者》《我的阿勒泰》《白夜追凶》等多部知名影视作品，

并储备了数百部影视版权。中国儒意积极布局互联网流媒体业务，旗下南瓜电影

以服务用户为核心，专注垂直纯付费订阅会员制，为用户提供海量优质内容和个

性化的观影体验。除此之外，儒意景秀与腾讯公司在游戏业务方面展开合作，推

出了《乱世逐鹿》《传奇天下》《仙境传说：爱如初见》《世界启元》《排球少年：

新的征程》等多款优质游戏产品。 

3、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柯利明先生担任董事长且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 

4、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67,071.3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1,634,521.5 万元、营业收入 367,076.0 万元、经调整净利润

125,136.1 万元。 

5、履约能力：关联方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

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遵守合同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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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096313369W 

2、注册资本：5000 万 

3、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东岳东路 1607 号青岛万达影视产业园 2

号楼 1 层 A03 

4、经营范围：全国电影发行；影视项目投资与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不含演出），影视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展览服务，市场调

查，租赁摄影器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五洲发行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同时公司董事长陈

曦女士担任五洲发行董事长。 

6、2024 年财务数据：总资产 12,773.45 万元、净资产 7,916.17 万元、营业

收入 8,366.70 万元、净利润 5.05 万元。 

7、履约能力：关联方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

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遵守合同的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 

公司 2025 年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价格在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

方式确定，业务关系均通过协议合同形式确定，符合市场惯例和商业原则。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进行，任

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协议签署及结算情况 

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内，严格按

照市场定价原则与上述关联方签订或续签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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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所发生的，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

正常进行的同时有利于通过双方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提高公司收益，降低经营成

本，对交易双方的经营均产生积极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相互协商为合作基础，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需求进行的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

关联交易输送利益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构成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